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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 宁 省 人 事 考 试 中 心

辽 宁 省 律 师 协 会

辽人考函〔2022〕24号

关于做好 2022年度全省律师系列中、初级

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称管理、人事考试部门、律师协

会，中、省直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印发 2022 年全

省职称工作安排意见的通知》（辽人社发〔2022〕6号）精神，

为做好我省 2022 年度律师系列中、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

务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名方式

（一）本考试实行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。报名证明事

项告知承诺制是指在资格考试报名时，考试组织机构将符合报

考条件所需的证明义务、证明内容以及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一

次性告知报考人员，报考人员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相关要求并

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，考试组织机构不再索要有关证

明并依据承诺办理报名相关事项。

（二）报考人员不符合报考条件的，或者未按照资格核查

部门要求办理报考相关事项的，按考试报名无效或者考试成绩

无效处理。报考人员确认报名后，已缴费用不予退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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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试人员有故意隐瞒真实情况、提供虚假承诺或者以其他

不正当手段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或者成绩证明等严重违纪违规

行为的，按照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

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31 号）处理，记入专业技术人

员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。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二、报考条件

（一）遵纪守法，遵守职业道德，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

专职注册律师，可申请参加中级（三级）律师专业技术资格考

试：

1.获得博士学位；

2.获得法学硕士学位，第二学士学位、研究生班结业证书，

并担任四级律师满二年；

3.大学本科、专科毕业，并担任四级律师满四年。

（二）遵纪守法，遵守职业道德，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

专职注册律师，可申请参加初级（四级）律师专业技术资格考

试：

1.获得法学硕士学位、第二学士学位、研究生班结业证书；

2.大学本科毕业，从事专职律师工作一年以上；

3.专科毕业，从事专职律师工作两年以上。

三、考试安排

（一）考试时间及科目

10月 29日上午 9:00－11:00 律师综合实务（中、初级）

（二）答题要求

1.报考人员应考时，应携带黑色墨水笔、2B铅笔和橡皮。

2.《律师综合实务》科目试题为客观题，在答题卡上作答。

试卷题本可作草稿纸使用，考后收回，不再另发草稿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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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考试开始 5分钟后应试人员一律禁止进入考场。考试开

始 2小时内，应试人员不得交卷、离场。

（三）考场设置

本次考试在各市均设考场。报名时选择各市考区的报考人

员，由各市人事考试部门在当地组织考试。

四、报名相关事宜

参加我省 2022 年律师专业技术资格报考人员须通过《辽

宁人事考试网》（网址：http://www.lnrsks.com,下同）进行网上

报名。

（一）报名流程

阅读考务文件、做好报名前准备、填报信息、上传照片和

证明材料、报名确认、资格核查、网上缴费、打印准考证等。

（二）报名安排

时 间 报名安排 具 体 要 求

8月 30日 9:00-

9月 6日 24:00
网上报名

登 录 辽 宁 人 事 考 试 网 （ 网 址 ：

http//www.lnrsks.com）。点击“网上报名”
快捷按钮进入报名系统报名。

8月30日-9月7日

16:00（法定节假日除

外）

资格核查
按本文件“资格核查及监管”有关要求办

理。

8月 30日 9:00-

9月 8日 24:00
网上缴费

使用易宝支付平台（支持 28家银行）进

行缴费，请报考人员按网上规定步骤进

行缴费，详见辽宁人事考试网“互动专

区”专栏中网上支付说明。

10月 21日 9:00-

10月 29日 24:00

下载打印

准考证

缴费人员登录《辽宁人事考试网》，用

A4纸自行打印准考证（黑白、彩色均

可）。应试人员须凭准考证和本人有效身

份证原件（军人可持军官证）在规定时

间、地点参加考试。同时，请应试人员

认真阅读“应试人员须知”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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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报名前准备

1.下载照片处理工具处理拟上传的证件照片。使用专业照

片处理工具（点击下载）对照片进行处理。源照片要求必须为

单色背景（白色背景），正面免冠近期 1寸或 2寸证件照，JPG

或 JPEG，字节大于 30KB，宽高像素大于 295*413，照片清晰，

禁止缩放后使用。若照片审核未通过，报考人员须按审核意见

修改后重新上传照片。

2.下载并打印《报名证明事项承诺书》（附件 1），按要求

填写，并签字后（须为手写签字，不得代为承诺）拍照或扫描。

不适用或不采用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考生也要签署并

对填写内容真实性负责。

3.根据报名条件的具体要求准备相关证明材料并拍照或扫

描。

（四）填报信息

1.明确告知内容。报考人员登录到报名系统后，阅读考务

文件及《报考须知》和《报名流程》等文件。

2.选择报名地市。驻沈的中、省直单位报考人员报考地市

应选择“沈阳市”，其他报考人员均按属地化管理原则，选择现

工作地所在市（咨询电话见附件 2）。

3.填写报名信息。报考人员在网上报名系统中按要求填报

相关信息，报考人员要对报考的级别、专业、科目等信息进行

核对并保存。

4.上传照片。报考人员需按要求上传证件照并对照片质量

负责，如因照片质量影响考试、成绩或证书的，由报考人员本

人承担。

https://www.lnrsks.com/html/hudongzhuanqu/changjianwenti/669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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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上传证明材料。应按对应专业级别报考条件要求上传证

明材料电子版（如告知承诺书、学历、学位证书、职称证书等）。

（五）选择办理方式

在资格考试报名中存在虚假承诺行为的人员，以及按照

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（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31号），存在严重违纪违规行为或特别严重

违纪违规行为、被记入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且在记录期内的报

考人员，不适用告知承诺制。需要携带单位盖章的《报名登记

表》以及其他证明材料原件到现场进行人工核查。其他报考人

员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。

（六）报名信息确认

报考人员需要自行进行报名信息确认，否则无法完成报

名。报名确认时，报考人员应仔细核对，确保信息完整、准确。

报考人员在报名确认后需等待网上资格核查。资格核查通

过后方可进行缴费。

（七）资格核查及监管

1.各市资格核查部门依法依规对报考人员进行核查。在考

前、考中、考后全程运用在线核查、现场核查、协助核查等方

式对报考人员承诺内容开展核查。

驻沈中、省直单位报考人员核查及监管工作由沈阳市律

师协会负责；其他各市报考人员资格核查及监管工作由所在市

律师协会或职称管理、人事考试部门负责（附件 2）。

2.对已作出承诺的报考人员，身份、学历学位、所学专业

等信息通过在线方式完成核查。各市资格核查部门将采用随机

抽查、重点监管、智慧监管等方式实施日常监管，对虚假承诺

行为和违纪违规行为作出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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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在线核查。选择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报名的报考人

员在提交报考信息后，各市资格核查部门将对学历学位、所学

专业、工作年限等内容与报考特定条件相符合情况进行在线核

查（报考人员无需到现场进行核查）。

（2）现场核查。下列报考人员须携带对应报名条件中要

求的学历、学位、资格证书、其他证明材料以及单位盖章的《报

名登记表》等原件到报考考区资格核查部门进行现场人工核

查。

①不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相关事项的；

②未选择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相关事项的；

③被社会监督举报不符合报考条件的。

现场核查提交的材料：

①报名表（加盖单位公章）原件 1份；

②学历、学位证书原件；

③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；

④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（主要包括本人身份信息和

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经历，加盖单位公章）；

3.各市资格核查部门将采用随机抽查、重点监管、智慧监

管等方式实施日常监管。报考人员应接受并配合资格核查部门

核查，逾期拒不接受核查的，视为放弃考试资格。

（1）随机抽查。各市资格核查部门应按不低于国家文件规

定比例进行随机抽查，重点核查报考人员的践诺情况。

（2）重点监管。各市资格核查部门将对被社会监督举报的

报考人员进行重点监管，可按规定要求复查报考人员提交相关

证明材料。

（3）智慧监管。各市资格核查部门将通过大数据比对、人

工智能技术、特定条件判断等方式进行智慧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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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收费

1.根据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省财政厅《省发展改革委省

财政厅关于继续执行我省人事考试收费标准等有关事项的复

函》（辽发改收费函〔2020〕12号）文件规定，考试费用为 100

元/科。

2.我省统一使用易宝支付平台（支持 28家银行）进行缴费。

报考人员缴费后须重新登录报名系统查看缴费状态，如有问题

请及时同易宝公司联系（电话：95070）。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

网上缴费的，视为自动放弃报考。

3.需要收据报销的报考人员于考试结束后一个月内携带准

考证、身份证到报名时选择的考区人事考试部门领取。

（九）准考证打印

缴费成功的报考人员在规定时间内重新登录报名网站，使

用A4纸自行打印准考证（黑白、彩色均可）。

五、成绩及证书管理

（一）2023年 2月以后，在辽宁人事考试网发布考试成绩。

（二）考试合格人员证书领取事宜按照属地化原则进行。

各市考区报考人员请关注各市证书领取公告（详见《辽宁人事

考试网》“全省人事考试资格证书领取网址及电话”）。

六、严肃考试纪律

（一）各市资格核查部门是规范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

的主体责任单位，要严格履行核查和监管职责。

1.报考人员承诺后，在核查或者日常监管中发现其不符合

考试报名条件的，考试报名无效，已缴费用不予退还；取得成

绩的，当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，取得资格证书或者成绩证

明的，资格证书或者成绩证明无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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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报考人员应接受并配合考试组织机构的核查。打印准考

证前，报考人员未按考试组织机构要求接受核查的，考试报名

无效，不予办理准考证；考试结束后，报考人员未按考试组织

机构要求接受核查的，按“报考条件待核查”处理，对其不进行

成绩数据和证书相关操作，逾期拒不接受核查的，视为放弃考

试资格。

3.报考人员有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

得相应资格证书或者成绩证明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的，按照

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（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31 号）第十条、第十二条处理。涉嫌犯罪

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。

（二）应试人员应诚信参考，严禁代报名、代承诺，严禁

替考、伪造证件、抄袭、使用通讯工具或其他高科技手段等作

弊行为；并且应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试卷和答题卡（纸），防范

他人抄袭，杜绝试卷雷同。

考试结束后采用技术手段等甄别为雷同答卷的考试答卷，

将给予考试成绩无效处理。

（三）应试人员应自觉维护考试场所秩序，服从考试工作

人员管理，遵守考场纪律，若有违纪违规行为，按《专业技术

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部令第 31 号）处理。经认定属于考试犯罪行为的，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移交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。

（四）为保证考试的公平、公正，确保考试安全，省、市

各级考试管理机构要联合公安、行业行政主管、工信和纪检监

察等部门，进一步严肃考风考纪，切实采取有效措施，坚决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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击涉假骗考、替考、团伙舞弊、利用高科技手段作弊等行为，

对各种涉考违纪违规行为严肃处理。

七、考务管理

（一）信息管理

1.考试信息统一使用《人事考试管理信息系统 PTMIS》专

业版进行管理。

2.各市于 2022年 9月 20日通过VPN加密通道接收本考区

的报名数据，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考场编排。

3.各市务必于 2022年 9月 28日前将考场数据通过VPN上

报省人事考试中心。上报的考场数据中应包含考点名称、地址、

咨询电话，其内容应与考点确定单一致。

（二）试卷预订及取送

1.试卷预订单由 PTMIS系统自动生成（须按考点分别预订

后汇总成全市订单），各市务必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前通过协

同平台上报省人事考试中心考务一部。同时将试卷预订单和考

点确定单填写并盖章，传真至省人事考试中心考务一部，传真：

024-23447316、23447309。

试卷由印刷厂按市分装，请各市按下列要求办理：

（1）试卷预订单上单位名称要注明省份，例：辽宁省 鞍

山市 人事考试中心，并加盖公章。

（2）考点确定单中考点的各项信息须与考场数据中的考

点信息完全一致。

2.各市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派专人（2 人以上）、专车到

省人事考试中心领取试卷，并于 10月 31日派专人（2人以上）、

专车将试卷、答题卡送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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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考试实施

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事关广大应试人员切身利益，

考务工作环节多、时间紧、要求高，各市务必高度重视，严格

按照《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规程》（人社厅发

〔2021〕18号）等有关规定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及时开展考

试风险梳理和安全隐患排查，拟定考试实施方案和考务应急预

案，提前做好人员选派、考点考场布置等各项准备工作。各市

要按照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监考手册》要求，认真做好考

点考务工作人员临考培训，切实加强考试现场管理、规范考场

执纪，对于应试人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须严格执行《专业技术

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部令第 31号），认真履行处理前的告知等程序，确保处理程序

依法依规。各市要建立教育、公安、工信等部门参与的考试安

全协调联动机制，切实加强内部管理，做到考务任务明确、安

全要求明确、岗位责任到人，确保考试平稳有序。

八、疫情防控

（一）各市人事考试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新冠肺

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，认真遵守当地疫情防控工作有关

规定，落实责任，积极应对，采取有力措施全面做好考务组织

工作。

（二）人事考试防疫相关要求将根据全省疫情防控措施规

定的变化随时调整，请应试人员密切关注辽宁人事考试网和辽

宁人事考试网微信公众号相关通知，及时下载并打印准考证，

了解本次考试疫情防控最新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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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我省 2022 年度律师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由

省人事考试中心考务一部负责。

（二）各级人事考试部门不指定任何培训，并与任何培训

机构无合作关系。

（三）网上支付热线：95070。

附件：1.辽宁省 2022 年律师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证明事

项承诺书

2.全省资格核查部门咨询电话

辽宁省人事考试中心 辽宁省律师协会

2022 年 8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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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辽宁省 2022 年律师专业技术资格考试

报名证明事项承诺书

本人姓名： ，身份证号： ，

学历（本科 /大专 /中专 年 月）毕业，毕业证书编

号： ，从 年 月至 年 月，

参加工作满 年，其中：在（工作单位） 从

事专职律师工作满 年。

本人已认真阅读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告

知承诺制告知书》及相关规定，对报考人员证明义务和报考条

件已充分知晓。在此本人郑重承诺：本人己经符合报名条件，

填报和提交的所有信息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，愿意承担

虚假承诺的责任，并接受相应处理。

承诺人签名（手写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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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全省资格核查部门咨询电话

考区 资格核查部门 办公地址 电话

沈阳 沈阳市律师协会
和平区三好街136号新世界丰

盛商务大厦18楼1805室 024-22849155

大连 大连市律师协会
大连市中山区友好路211号大
连市律师协会1002 0411-82305666-610

鞍山
鞍山市人力资源和就业服务中心
考试评价部

鞍山市铁东区莘英路899号 0412-5517323

抚顺
抚顺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考试
及技能鉴定服务部

抚顺市顺城区城东新区裕城
路39号2楼 024-58303599

本溪
本溪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职称
科

本溪市平山区水塔路22号 024-42808629

丹东 丹东市司法局律师科
丹东市振兴区中心北路2号农
委楼4楼 0415-2212716

锦州 锦州市人事考试服务中心
锦州市凌河区南京路五段恒
升现代城13甲 0416-2118792

营口 营口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科
营口市站前区金牛山大街11
号

0417-2990893

阜新 阜新市就业服务中心考试鉴定部
阜新市中华路东段人力资源
大厦侧楼3楼 0418-2680093

辽阳 辽阳市人事考试办公室 辽阳市白塔区青年街79号 0419-4225966

盘锦
盘锦市人社服务中心221室（原
盘锦市人社局）

盘锦市兴隆台区惠宾大街106
号

0427-2826034

铁岭
铁岭市人社局人才供给侧结构性
改革科

铁岭市政务服务中心1126房
间

024-72689501

朝阳 朝阳市人事考试办公室
朝阳市人事考试专用考场（入
口在朝阳市劳动大厦正门东
侧，中国银行西侧）

0421-2651171
0421-2653199

葫芦岛
葫芦岛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服
务科

葫芦岛市新区劳动大厦804房
间

0429-66607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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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 报：省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

抄 送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处，各市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辽宁省人事考试中心 2022年 8月 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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